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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寿宁县南阳镇委员会关于南阳镇坝头村
落实市委巡察“回头看”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

根据县委巡察工作的统一部署，2025 年 10 月 28 日至 11

月 1 日，市委巡察二组对南阳镇坝头村开展巡察“回头看”，并

于 2026 年 1 月 13 日反馈了巡察意见。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

察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通报。

一、镇党委落实整改和推动村级党组织整改情况

（一）筑牢政治根基，压实整改主体责任。镇党委始终把

巡察“回头看”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，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巡

察部署上来，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主体责任。镇党委第一时间

召开专题部署会，成立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、党委副书记任副

组长、相关分管领导和坝头村“两委”为成员的巡察整改工作

专班，构建“党委统筹、专班推进、镇村联动、全员落实”的

整改格局。整改期间，累计召开党委（扩大）会议 8 次，定期

听取整改情况汇报，协调推进重难点问题，推动整改工作落地

见效。

（二）细化攻坚举措，联动推进村级整改。2026 年 2 月，

镇党委制定印发《落实对南阳镇坝头村市委巡察“回头看”反

馈意见整改方案》，坚持问题导向、靶向施策，明确责任主体、

整改时限和目标任务。同时，压紧压实村党支部书记第一责任

人职责，统筹指导坝头村针对市委巡察反馈问题细化村级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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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措12条，举一反三组织全镇各村对照反馈意见全面自查自纠。

紧盯巡察整改重点难点，实行专班下沉督导、现场办公推进，

累计下沉 10 余次，推动镇村两级整改同频共振、同向发力，确

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时序节点落地见效、见底清零。

（三）从严督导问效，巩固提升整改质效。镇巡察整改工

作专班切实强化全过程监督管控，紧盯整改薄弱环节精准发力。

实时掌握镇村两级整改进度，督促各责任主体抓实整改成效，

坚决杜绝敷衍整改、虚假整改、纸面整改。对整改不力、进展

缓慢的及时提醒；对已完成整改事项定期开展“回头看”，严防

问题反弹回潮；对长期坚持任务持续跟踪、深化提升。下一步，

镇党委将持续深化整改，对未完成任务紧盯不放、加快推进，

推动整改由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转化，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

强化基层党建、提升治理水平、服务民生发展的务实举措。

二、巡察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

1.巡察整改不够扎实

（1）关于“个别问题整改镇党委督促不力”的问题

整改情况（已完成）：一是 2026 年 1 月 20 日，镇党委组织

镇村干部学习《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》、中共中央办公厅《关

于加强对村巡察工作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强化对村巡察工作

的思想认识，进一步明确巡察整改工作要求。二是 2026 年 3 月

2 日，镇党委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赴坝头村对移动水马遗失情况开

展实地调查。经现场清点、入户核实，2021 年购置移动水马 100

个，多次用于项目建设、活动举办以及疫情防控等村集体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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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工作。因长期户外存放导致塑料制品老化破损，已丢弃移

动水马 92 个，剩余破损移动水马 8 个。具体情况已形成核查报

告，并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通过镇党委（扩大）会议研究。

（2）关于“问题整改不彻底”的问题

整改情况（已完成）：一是 2026 年 1 月 20 日，镇党委组织

镇村干部学习《寿宁县农业农村局关于规范农村集体资金投资

指导意见》《寿宁县财政局 寿宁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〈寿宁

县乡村振兴试点示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

切实加强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。二是 2026 年 2 月 25 日，镇党

委向坝头村下发督办函，督促其按时足额追回相关投资款项。

坝头村委通过函告、法律诉讼等方式分类追缴，寿宁县荣阳搏

隆农业专业合作社已于 2026年 2月 14日归还剩余10万元投资

款项；经法院调解，寿宁县山源综合养殖专业合作社确认结欠

坝头村委借款及律师费合计 7.4 万元，款项分 30 期支付，截至

2026 年 3 月，已按期追回投资款项 1.23 万元；寿宁县畲寨葡萄

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已于 3 月 31 日归还逾期投资款 0.3 万元，

剩余未归还的 1.3 万元已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签订分期还款协

议。三是 2026 年 3 月，镇党委组织全镇各村全面排查类似情况，

督促东吉洋村、南阳村等 8 个村依法依规追回投资款项 4.44 万

元。四是 2025 年 10 月，时任相关责任人已因寿宁县山源综合

养殖专业合作社投资款项未收回被给予政务警告处分。

2.推动解决民生关切问题不够有力

（3）关于“村道周边存在临时搭盖”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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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情况（已完成）：一是2026年1月20日，镇党委组织镇

村干部学习《福建省违法建设处置若干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筑

牢依法管控违建思想防线。二是2026年3月，镇党委及坝头村委

先后4次到现场与群众沟通违章搭盖拆除事宜。3月27日，该户

群众已将违章搭盖的鸡棚拆除到位。三是坝头村网格员对村内

临时搭盖开展常态化巡查，严格落实早发现、早制止、早处置

的工作要求。巡察反馈以来，村内暂未发现新增违规临时搭盖。

四是镇党委、政府结合“无人机”航拍任务要求，对20个行政

村“两违”情况进行航巡。2025年11月以来，已完成航拍任务

400余次，其中发现“两违”问题已政务立案2个。

（4）关于“村道路基损坏未及时修复”的问题

整改情况（已完成）：一是2026年2月12日，镇党委组织镇

村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，重点学习

《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进一步压实镇、村两级

农村公路管养责任，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。二是2025年11月

以来，坝头村委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宣传，通过基层“小微权力”

监督群转载道路安全推文12篇，结合森林防火等日常工作进村

入户开展宣传8次，普及道路安全知识，引导群众自觉维护道路

安全。三是坝头村委对损坏路基路段设置反光锥等警示标识，

并安排上洋边自然村网格员开展日常巡查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。

四是坝头村委通过向上争取资金、村民自筹等方式筹集经费，

开展道路下沉塌陷路段修复工作。截至2026年3月底，已按规定

委托专业机构完成寿宁县南阳镇上洋边村内道路修复项目的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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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、预算编制、预算审核等前期工作，有序推进项目建设，保

障村民出行安全。

（5）关于“河道泥沙堆积未及时清理”的问题

整改情况（已完成）：一是2026年2月26日，镇党委开展专

题培训，组织河道专管员学习《宁德市河湖长制工作提质增效

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压实河道专管员常态化巡查责

任，推动河道生态管护工作长效落实。二是2026年3月17日至20

日，坝头村委组织人员配合机械作业对帽底广场尾河道进行清

理，淤泥堆积问题已整治到位。三是2026年3月，坝头村委日常

巡查发现上洋边自然村至帽底自然村溪边公路两侧及河岸杂草

丛生问题，已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该区域杂草进行清理。四是

镇党委结合日常巡河、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，组织河道专管员

对各村河道泥沙、杂草及漂浮物开展常态化清理清运，及时消

除河道淤积堵塞问题。2025年11月以来，累计上报巡河事件1144

件，事件处置完结率100%，河道管护质效持续提升。

3.资金资产管理有缺失

（6）关于“投资款追缴不力”的问题

整改情况（已完成）：一是2026年2月25日，镇会代中心下

发督办函，督促坝头村委及时收回投资收益。二是坝头村委分

别于2026年2月28日、3月30日函告福建钰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限期返还剩余分红款项。截至2026年3月底，已返还分红款35万

元。三是2026年2月以来，镇党委牵头组织开展剩余分红款项催

收工作，多次与福建钰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沟通协商签订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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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事宜。2026年4月13日，坝头村委与福建钰超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重新签订关于《寿宁县食用菌“一户一车间”生产基地合

作投资协议书》的补充协议。四是拟对时任相关责任人予以诫

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第二十七条,

鉴于其本人已于2026年3月24日离世，不予问责。

（7）关于“租金未及时收回”的问题

整改情况（已完成）：一是2026年2月，镇会代中心等相关

部门核实租赁合同原件、收集租金收回凭证，发函督促坝头村

委按期收回租金。二是2026年2月以来，镇党委牵头多次与寿宁

县梦龙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对接租金返还事宜。截至4月13

日，寿宁县梦龙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返还租金13万元。三

是2026年3月，镇会代中心对全镇各村集体资产租赁情况开展摸

排，排查发现官洋村、东吉洋村等9个村存在集体资产出租情况，

已发函督促限期收回租金。截至2026年3月底，官洋村、东吉洋

村共计追回拖欠租金7.66万元。

（8）关于“部分固定资产未登记”的问题

整改情况（已完成）：一是2026年2月12日，镇党委组织镇、

村干部学习《寿宁县村集体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

强化村集体固定资产管理。二是坝头村委将未登记的1.91万元

相关固定资产材料按程序报送镇会代中心，会代中心工作人员

已在福建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完成补登入账工作。三

是2025年12月，组织各村对2021年以来的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排

查，暂未发现固定资产未登记情况。四是2026年3月6日，对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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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责任人予以批评教育。

4.工程项目管理混乱

（9）关于“项目虚增工程量”的问题

整改情况（未完成）：一是2026年2月12日，镇党委组织镇

村干部学习《寿宁县政府性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

提升镇村干部履职能力，强化村级工程项目管理责任意识。二

是2025年11月13日、2026年3月30日，分别召开镇党委（扩大）

会议议定委托相关公司对坝头村涉嫌虚增工程量的12个项目开

展结算复核工作。镇党委将根据第三方复核结果，对相关责任

人员予以追责问责，并督促坝头村委追回超额支付款项。三是

经镇党委及坝头村委多次协调，2026年3月22日，相关公司退回

寿宁县南阳镇坝头村为老服务中央厨房建设项目（长者食堂）

款项2.73万元、坝头民族村上石桥至电商基地农业产业排水渠

建设工程款项0.97万元。2026年3月27日，相关公司退回南阳镇

坝头村最美庭院建设工程款项0.78万元。

（10）关于“个别项目程序倒置”的问题

整改情况（已完成）：一是坝头村委对网格员便民服务中心

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核查，经核实系项目合同签约时未及时填写

日期，后续报账信息核对不细致，填写错误导致。2026年1月26

日，问题责任人坝头村党支部书记、村民主任作出书面说明。

二是2026年2月12日，镇党委组织镇村干部学习《宁德市政府投

资小规模建设工程阳光平台发包管理办法》《寿宁县发展和改革

局关于印发〈寿宁县村级小微工程项目发包流程路线图〉的函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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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文件精神，推动村级工程项目实施流程规范化。三是2025年

11月以来，镇会代中心对各村项目相关报账材料进行严格审核，

发现项目流程不规范问题15个，已督促完成整改15个。

（11）关于“个别项目未经村民代表大会研究”的问题

整改情况（已完成）：一是2026年1月20日，镇党委组织镇

村干部学习《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

农村工作条例》，聚焦村级重大事项决策“四议两公开”工作法

进行解读，推动村级事项决策规范化。二是2026年3月6日，坝

头村委针对2025年实施的帽底自然村进村道路上边坡塌方应急

处置项目未经村民代表大会研究情况，重新召开村民代表大会

对进行通报。同日，严格按照流程动议寿宁县南阳镇上洋边村

内道路修复项目。三是镇党委督促各村落实党务村务公开工作。

2025年12月以来，全镇各村通过基层“小微权力”监督平台公

开党务村务信息579条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。四是2026年3月6日，

对相关责任人予以批评教育。

三、巡察反馈问题处理情况

针对巡察反馈问题，南阳镇党委高度重视，严肃予以追责

问责，对3名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。其中，政务警告1人，批

评教育2人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针对“问题整改不彻底”问题，2025年10月已因寿宁县

山源综合养殖专业合作社投资款项未收回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警

告。

四、需要进一步整改的事项及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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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关于“项目虚增工程量”的问题

未完成情况说明：镇党委已委托相关公司对坝头村涉嫌虚

增工程量的12个项目开展结算复核工作。

下一步整改措施：镇党委将根据第三方复核结果，对相关

责任人员予以追责问责。坝头村委将函告相关项目施工方，限

期追回超额支付款项，对逾期未退回的，视情启动法律程序追

回。

整改时限：2026年12月底前

五、下一步努力方向

镇党委坚决扛牢巡察整改政治责任，紧盯坝头村巡察“回

头看”反馈问题，持续压实整改责任、强化督导推进，切实把

整改成效转化为夯实基层党建、提升村级治理、服务群众民生

的有力举措，确保巡察整改工作常态长效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化思想引领。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

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

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紧扣上级决策部署，聚焦市委巡察反馈问题，

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，持续推进整改任务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担当，深化整改成效。坚决摒弃“交卷”心

态和“过关”思想，紧盯整改进度台账，对已整改到位的问题

适时开展“回头看”，严防问题反弹回潮；对未完成整改事项，

实行挂图作战，持续统筹推进、跟踪问效，确保问题见底清仓、

整改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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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坚持标本兼治，加强成果转化。聚焦村集体“三资”

和工程项目管理、民生实事办理、村党组织建设等领域，由点

及面排查各村工作中存在的类似问题，进一步强化建章立制，

健全完善村级资金资产管理、项目议事决策等方面规章制度，

将巡察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镇村发展的强大动力。

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进展情况进行监督。如有意

见建议，请及时向我们反映。联系方式：电话：0593-5485268，

通信地址：寿宁县南阳镇南新街168号。

中共寿宁县南阳镇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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